
施工企业合同毛利是算出来的(汇总5篇)
在人民愈发重视法律的社会中，越来越多事情需要用到合同，
它也是实现专业化合作的纽带。优秀的合同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合同的范
文模板，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施工企业合同毛利是算出来的篇一

运输合同的客体是指承运人将一定的货物或旅客到约定的地
点的运输行为，以下是本站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交
通运输合同纠纷相关案例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交通运输合同纠纷案例：在托运蔬菜时因遭受损失诉冷藏商
运公司货物运输合同案

案情

原、被告于20xx年2月23日口头商定：由被告承运海南产之蔬菜
(油豆角)3500公斤;终点站为黑龙江省大庆市让湖路车站。商
定的当天原告将3500公斤蔬菜交给被告承运，还交了7741元
给被告之经办人李某。被告的经办人李某收到该款后出示收
款收据，被告也按约定将3500公斤蔬菜(油豆角)运往大
庆。20xx年3月8日该批蔬菜到达终点站时，经哈尔滨市齐齐哈
尔分局让湖路车站检查发现集装箱后面调温室无门锁，可自
由开启，调温室内温度控制箱箱门开启，冷板温度显示表和
箱内温度显示表失灵，调温机不工作;3月9日交付时开启箱内
见绿水流出，竹筐装豆角96箱，全部腐烂变黑。油豆角当时
在大庆市的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

20xx年4月21日，原告以冷藏商运公司为被告，向海口市某法
院提起诉讼，称：20xx年2月23日，我要求被告用保温冷藏箱



发运海南产蔬菜(油豆角)3500公斤。我依照约定向被告交
纳310吨冷藏箱租费1500元、车费1800元、冷藏费400元、铁
路运输费4041元，共计人民币7741元，而且于当日将所运蔬
菜交给被告指定的冷藏仓库。后经铁路部门检验发现所运蔬
菜全部腐烂。由于被告的过失，没有尽到谨慎运输之责，致
使冷藏箱后面温室内温度控制箱箱门开启，冷板温度显示表
和箱内显示表失灵，调温工作机不工作，造成我的经济损
失498099.2元(包括运费7741元在内)，现诉至法院要求判令
被告赔偿损失421582元及退回运费7741元，并负担本案诉讼
费用。

被告冷藏商运公司辩称：我司与原告系委托代理关系，是原
告将货物交给我公司委托铁路部门运输的，原告的货物损失
与我公司无关，系铁路运输部门的责任，要求法院判决驳回
原告的起诉。

审判

海口市某法院审理认为：

20xx年2月23日的运输蔬菜合同系原、被告双方在协商一致，
意思表示真实的基础上订立的，且被告有“冷藏集装箱及多
类集装箱的铁道营运、销售租赁服务”的经营范围，内容没
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已约定将
所运的蔬菜及租箱费、车费、预冷藏费共计7741元交给被告
的经办人李某。李某的经营活动应由被告承担民事责任。

被告在承运原告托运的蔬菜的过程中，造成蔬菜腐烂，被告
应对承运的蔬菜腐烂承担赔偿责任。

20xx年3月13日，由大庆市物价局价格管理科及大庆市农副产
品批发市场工商所开具的证明证实，油豆角的市价为每公
斤10—12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
“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



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
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的市场价格
计算”之规定，原告3500公斤油豆角，被告应承担赔偿损
失420xx元。

原告诉请要求被告赔偿损失420xx元，应予支持。原告要求退
还运费7741元没有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
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冷藏商运公司赔偿原
告经济损失420xx元人民币。

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评析

在日常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
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行为屡见不鲜。本案是一
起关于货物运输合同的纠纷。

一、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法律关系的发生，首先要求在当事人
之间成立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本案中，被告认为双
方只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
者货物从起运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
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被告有”冷藏集装箱及多类
集装箱的铁道营运、销售租赁服务“的经营范围，原告也在
合同订立后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双方形成的是一种运输合同
关系。

二、企业法人和其他民事主体一样，在其未履行民事义务时，
必须承担相当的民事责任。企业法人的民事责任一般都是在
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这种经营活动又是通过它的法定代表人
和其他工作人员进行的，因此，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
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企业法人应当承
担民事责任。



三、运输作业是风险作业，同时在运输过程中损害的发生原
因也是极其复杂的，法律在强调对托运人或者收货人利益保
护的同时，也必须对承运人的利益作适当的保护。《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承运人证明货物
的毁损、灭失是应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
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
任。”承运人要免除赔偿责任的，就应当负举证责任。本案
中作为承运方的冷藏商运公司，在承运蔬菜的过程中，没有
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致使蔬菜腐烂变质，在承运方不能证
明有免责事由存在的情况下，应当赔偿托运方的损失。

四、本案中关于货物赔偿额的计算，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
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其目的在于使托运人或者收货
人获得如货物安全及时到达并按合同交付时所获得的预期利
益，有利于保护托运人或者收货人的利益。

交通运输合同纠纷案例：旅客运输合同纠纷

案情：

原告(反诉被告)诉称并辩称：20xx年4月28日，我方与旅游公
司签订了“租车协议书”，约定我方租11辆汽车给对方。签
约后，对方付了17.3万元，余款承诺5月5日前付清。我方同
意对方在未付清余款的情况下执行协议。我方准时提供租用
车辆。5月14日，我方到对方处索取余款，对方交给我方现
金3.7万元及投诉信、医疗费收据，被我方拒绝。后对方以乘
车途中因司机急刹车使一女乘客的手骨折及司机煽动客人为
由拒付。我方已按合同约定完成全部义务。车辆在运行中乘
客擅自走动导致扭伤，后果自负。对方以种种借口拒付是违
约行为。请求判令对方支付所欠的租车款4.3万元及违约金1
万元。

被告(反诉原告)辩称并反诉称：按双方签订的“租车协议



书”约定，对方必须准时提供租用车，确保行车安全，合同
约定5月1日晚上12时到达海口，可是由于租用的6号车出故障，
致使车队于次日凌晨5时才到达海口。而10号车在高速行驶而
前方又无障碍的情况下紧急刹车，导致一名导游右臂骨折，
另有7人也有不同程度的碰伤。在三亚市由于1号车驾驶员在
索要回扣等无理要求没满足的情况下，煽动游客不按原定计
划去购物点购物，并将旅游团带至不在计划之内的景点。致
使我方的合作方三门峡神州旅行社拒付尚欠我方的23846元的
团费。现我方要求对方双倍返还定金2万元，承担导游的医疗
费920元，2262元的门票及23846元。

事实：

海口市振东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旅游公司与汽运公
司于20xx年4月28日签订“租车协议书”一份，约定旅游公司
向汽运公司租用11辆空调大巴车，每辆2.3万元;汽运公司保
证车辆行驶安全。签订协议时，旅游公司先付1万元定金，余
款于4月30日上午11时起交清，否则没收定金，取消租车协
议;汽运公司于5月1日12时10分在广西北海火车站接站，于晚
上12时前到达海口，租车时间至5月5日;汽运公司必须遵守协
议，必须配合旅游公司的安排，不得迟到，不得无理取闹，
如有违反，双杯返还定金。签约后，旅游公司于4月29日交1
万元的定金和8万元租车费。因旅游公司未按时付清全部款项，
故致函汽运公司称，因“五一”放假，所余之款于5月5日付
清。汽运公司在从北海至海口的行程中，因一辆车发生故障，
致使整个团队不能按约定的时间到达海口。另有一辆车在行
驶中急刹车，致使一名导游郭某受伤。行程结束后，汽运公
司于5月16日要求旅游公司付清余款，旅游公司只付3.7万元，
同时交投诉信一份、医疗费单据给汽运公司，汽运公司表示
拒绝。5月25日汽运公司再次要求旅游公司付清余款4.3万元
未果的情况下，向本院起诉。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旅游公司
认为不付余款给汽运公司是因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有违约行
为，造成三门峡旅行社拒付尚欠该公司团费23846元。



判案：

海口市振东区人民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租车协议书
“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除协议中的“甲方在旅游
购物点的停车费和购物回扣均归乙方所有”违反有关规定无
效外，其余内容均合法。签约后，旅游公司致函汽运公司称5
月5日付清余款，而汽运公司对此表示同意。在履行合同的过
程中，汽运公司未按约定时间抵达海口及造成游客损伤，属
违约行为，旅游公司亦没有按约定的时间，即5月5日付清余
款，其行为同样违约。因此，旅游公司亦无权要求双倍返还
定金。所付之定金应折抵租车款。因汽运公司的违约造成旅
游公司的损失大于约定的定金，故其要求汽运公司因违约行
为，造成三门峡旅行社拒付团费23846元和医疗费920元，共
计24766元的损失的请求，予以支持。旅游公司请求汽运公司
赔偿不按要求所去景点而增加支出2262的费用，不予支持。

解说：

1、本案表面看起来是一起汽车租用合同纠纷，其实是一起旅
客运输合同纠纷。本案原告汽运公司与被告签订了一份“租
车协议”，约定被告租用原告的汽车按规定的路线运送客人，
司机由原告所派，原告必须保证在指定的时间内将被告的乘
客运送到指定的地点，因此，双方之间是一种旅客运输合同
关系。

2、本案双方签订合同以后，该运输合同是否成立了呢?从我
国有关运输合同的法律、法规来看，一般都规定运输合同经
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即告成立，运输行业一般也认为运输合
同经协商一致即告成立，并不要求支付运费或购买客票为条
件，因此，从有利于保证运输和行业的正常秩序，保护合同
双方的长远利益出发，一般都将运输合同视为诺成性合同。
合同当然成立。

3、根据运输合同的有关规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运输费用，



原告应当按照约定的运输路线将旅客运到约定地点，但未能
在约定的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给被告造成了损失;另外原告
在运输途中发生紧急刹车导致旅客受伤事件，未能为旅客提
供安全保障的义务，违反了旅客运输合同的有关规定，应承
担违约责任。而本案被告在原告已经履行完毕运输旅客的义
务后拖欠部分运输费用也是没有道理的，其行为同样违约。
法院正确认定和划分了原告和被告各自的责任，做出了合情
合理的判决。

交通运输合同纠纷案例：北京首例索赔第三者险案今宣判人
保败诉

今天上午9时20分，本市首例机动车车主向行人赔偿后，向保
险公司理赔遭拒案宣判。朝阳法院判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部赔偿车主周某4万元。

法院认定，周某所投保的车辆发生的交通事故属于保险事故，
在其投保的第三者险的承保范围之内。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76条规定，保险公司对保险事故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

宣判后，保险公司的应诉代表当即表示要上诉，并称人保不
应成为法规冲突中的牺牲品。

今年8月6日，王某驾驶起重车在朝阳区姚家园路平房附近将
骑车人廖某撞碾而亡。朝阳交通队出具责任认定书，称事故
发生前双方进入路口时的信号灯状态无法查证，故车祸原因
无法查清。

按照新“交法”的规定，机动车与行人发生交通事故，机动
车一方负全责。在交通民警的主持下，车主刘某与死者家属
达成损害赔偿调解书，刘某赔偿对方10万元。但此后刘某找
到中国人保北京分公司要求理赔4万元保险金时，却被保险公
司以“投保人没有事故责任”为由拒绝。



在此案开庭审理后的第二天，北京市人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办法》。该办法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
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
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该办法将
于20xx年1月1日施行。

施工企业合同毛利是算出来的篇二

原告乔x凤与被告陈x男、陈x生、张x林、张x伟赔偿一案，本
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
托代理人张x山、武x松，被告陈x男、委托代理人刘x戈，被
告张x林、委托代理人李x涛、被告张x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
陈x生经传票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乔x凤诉称，3月13日上午10时，乘坐被告张x林驾驶的客
车从三家子去石岭镇，行至耿老大岭时，由于客车未安装防
滑链，超载车轮打滑，不能继续上坡行驶，草率地中途停车，
在没有观望道上行车的情况下，便打开车门要乘客下车减载，
我被迫下车，不料被对面开来的货车撞伤，货车司机是陈x男。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汽车旅客运输规则》第七条“旅客
运输过程中发生下列情况，均由运方承担责任：(1)因客车技
术状况或装备的问题，造成旅客人身伤害及行包损坏，灭失
的。(2)因驾驶员违章行驶或操作造成人身伤害及行包损坏、
灭失的。……(6)由于运方原因发生的其他问题。”根据以上
规章规定，我买票乘车，被告运方张x林具有法定的保证乘客
安全的义务。其不按规范要求安装防滑装备，超载以及途中
停车且逼迫我下车是造成我人身损害的主要原因。被告张x林
对于我的人身损害有过错，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应赔偿我医
药费等各项费用75109.01元，陈x男负连带责任。诉讼费用由
被告负担。



被告陈x男辩称，被告张x林的违章行为是造成原告乔x凤受伤
的主要原因，应负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就该点我同意原告
的诉讼主张，在本起事故中，原告自身也有一定的过错，依
法也应承担相应的次要责任，我在本起事故中也应承担相应
的次要责任，但原告要求我负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我对
原告提出的医疗费、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护理费、鉴定费
等项费用没异议，但其提出的伤残补助费、误工费、交通费、
二次手术费数额过高，不符合法律规定。我已实际支付给原
告8400元，依法应从我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中扣除。

被告陈x生未到庭亦未进行答辩。

被告张x林辩称，我与原告的伤害后果之间不存在法定的因果
关系，不存在任何过错，故依法不应当成为本案的被告，更
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责任。原告为了让我承担赔偿责任，将一
个非常规范的交通肇事案件，硬性改变定性为运输合同纠纷，
毫无根据地随意编造谎言，不顾客观事实，是经不起推敲，
是站不脚的。原告在诉讼中把陈x男列为共同被告这无疑是对
的，但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则毫无法律根据，综上我在本案
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请人民法院依法
驳回原告的诉讼。

被告张x伟辩称，原告所写的诉状前后矛盾，我的车是从孟家
岭到石岭子而不是从三家子到石岭子，我们没有要求乘客下
车，而是原告自己下车了望不慎而被撞的。

在开庭审理时，原被告为证实各自的主张或辩解，分别宣读
了有关书证，双方对原告乔x凤的伤是被被告陈x男的车撞后
所致，对这一事实和被告陈x男给付原告乔x凤药费8400元及
原告乔x凤的伤是构成八级伤残没有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二被告对四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的责任认定有异议。双
方诉讼争议的焦点主要为：1.该起事故是属于道路交通事故
赔偿还是属于旅客运输合同纠纷?2.被告陈x男、张x林在本起



事故中各应承担多大责任?是否应负连带责任?3.原告乔x凤是
否有责任?现根据双方的请求和确认的案件事实，针对双方争
议的焦点，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一、本案是一起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而不是旅客运输合
同纠纷

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

原告乔x凤是从被告张x林驾驶的客车上下来后，横过行车道
时被被告陈x男驾驶的货车撞伤的。这起事故是车辆驾驶人员
陈x男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行为造
成的，因此，被告陈x男、张x林应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
办法》的有关规定，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二、本案各方的过错及各自应承担的责任

被告陈x男驾驶的无牌照、且驱动轮未安装防滑链的大型货车，
在冰雪路面上以20—30公里/小时的速度行驶，下坡时即已发
现大客车正在下滑而未采取措施停车，撞伤从客车上下来的
原告乔x凤，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
例》第十七条、第三十六条第(四)项及《吉林省道路交通管
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应负本起事故的主要
责任，即70%的责任。

被告张x林驾驶的大客车，由于驱动轮未安装防滑链致使上岭
时下滑，其行为违反了《吉林省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三十
五条第(四)项的规定，应负本起事故的次要责任，即20%的责
任。

原告乔x凤下车后，因其鞋掉了而坐在公路上穿鞋，横过行车
道时没有注意来往车辆，其行为违反了《吉林省道路交通管
理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二)项、第五十九条第(十)项的规定，



应负本起事故次要责任，即10%的责任。

不采信四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193月13日上午10时左右，原告乔x凤乘坐被告张x林驾驶的从
孟家岭开往石岭子客车，当车行驶到耿老大岭时，因路滑客
车上坡时下滑，客车停下后，原告乔x凤下车时被从坡上下来
的被告陈x男驾驶的货车撞伤，被梨树县交通警察大队评定为
八级伤残，在诉讼过程中，被告陈x男申请重新鉴定经四平市
中级人民法院重新鉴定为八级伤残。原告乔x凤住院治疗129
天，花去医药费24509.36元，鉴定费300元，被告陈x男申请
重新鉴定原告乔x凤垫付鉴定费144.8元，对原告乔x凤要求被
告陈x男、张x林赔偿医药费、伤残补助费、误工费、护理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鉴定费、交通费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被
告陈x生、张x伟系货车和客车的车主应负连带责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道路
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判决
如下：

一、被告陈x男赔偿原告乔x凤医药费24509.36元，住×××，
误工费1290元，护理费1000元，鉴定费300元，交通费500元，
伤残补助费33524.88元，合计63059.24元的70%计44141.47元，
再加上申请重新鉴定费144.8元，扣除先行给付8400元，实际
赔偿原告乔x凤35886.27元。被告陈x生负连带责任。

二、被告张x林赔偿原告乔x凤医药费24509.36元，住×××，
误工费1290元，护理费1000元，鉴定费300元，交通费500元，
伤残补助费33524.88元，合计63059.24元的20%计12611.85元，
被告张x伟负连带责任。

三、驳回原告乔x凤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3000元，原告乔x凤负担300元，
被告陈x男负担2100元，被告张x林负担6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
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施工企业合同毛利是算出来的篇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一十七条侵占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
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财产的，应当折价赔偿。

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
者折价赔偿。

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
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
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
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二百二十九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
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案件】



薛海金于12月30日，与郇封村委会(修武县郇封镇郇封村村民
委员会)签订了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由薛海金承包郇封村(修
武县郇封镇郇封村)北地工业区养狐场养殖狐狸，承包期限
自1月1日至12月31日，共六年;承包期限内，如因上级政策性
项目建设需要，薛海金须服从规划。

在合同履行期间，因华芳公司(华芳修武纺织有限公司)进行
项目开发需要征迁土地，薛海金经营的养狐场土地被纳入修
武县产业聚集区整体规划范围，属于征迁土地范围。但是，
薛海金与郇封村委会对补偿费用并未达成一致意见。3月5日，
郇封村委会在薛海金不在场的情况下，对薛海金养狐场进行
了强制拆迁，造成了薛海金养狐场地上附着物损失12.6279万
元，及其他物品损失。

薛海金以郇封村委会强制拆迁其承包的养狐场，造成其财产
损失为由，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郇封村委会赔偿其经济损失。

【审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定：郇封村委会在与薛海金就养狐场搬迁补偿事
宜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强制搬迁其养狐场，造成其经
济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郇封村委会委托代养尚存的狐狸
应返还薛海金，参照市场价格，将其价值酌定为每只300元，
共计16.26万元，在薛海金主张的种公狐、种母狐、仔狐经济
损失371.5万元中扣除该部分，剩余355.24万元。

一审法院判决：郇封村委会返还薛海金成年种银狐438只，成
年种蓝狐23只，幼狐81只;郇封村委会赔偿薛海金种公狐、种
母狐、仔狐经济损失共计355.24万元;郇封村委会赔偿薛海金
养狐场地上附着物损失共计12.6279万元;郇封村委会返还薛
海金养狐场物品(详见返还物品清单);驳回薛海金的其他诉讼
请求。

郇封村委会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其行为系基于双方



签订的合同约定，在合同承包期内遇上级政策性项目，薛海
金有义务服从规划，但其经多次协商拒不搬迁，故郇封村委
会只得对其搬迁。其在搬迁过程中已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
委托他人代养被搬迁的狐狸，故其搬迁行为不构成侵权。

薛海金饲养的种狐已由郇封村委会代养，原物未毁灭，故不
存在损失;薛海金饲养的是野生狐狸，并非种狐;原审判决种
狐数量、贬损价值以及仔狐数量及损失数额，没有依据。综
上，故原审认定的薛海金损失数额不当，请求撤销原审判决，
驳回薛海金的诉讼请求。

薛海金辩称：其与郇封村委会签订的合同中虽约定其应当服
从上级政策性项目的规划，但郇封村委会并未依法解除合同，
而是擅自对其养狐场进行拆迁，构成侵权;因郇封村委会的强
制拆迁活动，致繁殖期的狐狸受到惊吓，造成其重大损失。
故郇封村委会的拆迁行为构成侵权，原审对其损失数额的认
定正确。薛海金所饲养的种狐虽有部分生存，但因不能再作
为种狐使用，价值大幅降低，原审依据野生动物养殖委员
会(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养殖委员会)意见确定损失数额正
确。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的第一、三、四、五项;变更一
审判决的第二项为：郇封村委会赔偿薛海金狐狸损失350.785
万元。

郇封村委会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郇封村委会的再审申请。

【审判理由】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规
定：“侵占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
财产，不能返还财产的，应当折价赔偿。损坏国家的、集体



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
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我
国相关法律还规定，签订合同的双方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
各自的义务。

合同双方当事人签订承包合同，承包人有义务按照合同中约
定在承包期限内，遇上级政策性项目时，服从规划。但若发
包人在双方未对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时，擅自拆除承包房
屋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就本案而言，郇封村委会与薛海金签订了养狐场承包合同，
合同中约定在承包期内，如遇上级政策性项目，薛海金应服
从规划。故郇封村委会在此情况下是有权解除双方合同的，
但其未按照合法程序实施该项解除权，反而在未与薛海金对
征地补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未经薛海金同意，也
没有给予合理搬迁时间，即擅自将养狐场拆迁，造成养殖狐
狸遭受严重损失，故郇封村委会应赔偿薛海金损失。

被拆迁养殖户属弱势群体，因被暴-力拆迁，利益受损害的事
件经常发生。虽拆迁行为系为发展而实施，利于稳定大局,但
在此过程中不得忽视被拆迁人的利益，不能以公平公正的丧
失换取暂时的稳定。

施工企业合同毛利是算出来的篇四

民事答辩状

答辩人：常州高新金狮自行车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
市花园路88号，法定代表人：俞燕萍，职务：该公司执行董
事。

因原告李么勇诉被告钱永涛、被告常州高新金狮自行车工贸
有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答辩人现答辩如下：



一、本案中答辩人并未雇佣原告运输电动车，双方之间不存
在运输合同关系，贵院应当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

本案中两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由被告钱永涛向答辩
人购买电动车，且双方采取的是“即时清结”的买卖方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33条“标的物的所有权自
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
的除外”之规定，当答辩人收到被告钱永涛货款、答辩人将
电动车在公司内交付被告钱永涛后，标的物的风险即由被告
钱永涛承担。本案中被告钱永涛雇佣了原告承运货物，原告
据以起诉的证据《货物运输协议书》也非答辩人与原告签订。
据答辩人调查，签署协议书的.“王惠琴”系货运单位人员，
且经王惠琴辨认，协议书上“王惠琴”也非其本人签名。故
原告认为与答辩人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于法无据。况且原
告认为与被告钱永涛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认为与答辩人存在
运输合同关系，而又诉请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此本身就混
淆了法律关系，两者不能竞合，更不符合可以承担连带责任
的要件。

二、答辩人在配合原告、被告钱永涛在装车时已尽安全义务，
且本案并非装运电动车不当引起火灾。

1、在东台市公安消防大队的火灾原因认定书中明确指
出：“火灾起火部位在放置16辆电动车的车厢右前部，具体
原因不明”。但该认定并非指明是答辩人装载电动车原因引
起，其认定更没有排除是否驾驶车辆不当的原因或随车人员
吸烟的原因或其他可能产生的多种原因，据此原告认为系答
辩人“在装车时未尽安全义务”无事实依据。

2、在东台市消防大队的火灾现场勘查笔录等证据中，没有任
何证据证明起火的原因是由于装运电动车造成的。答辩人电
动车都经过严格的质量检验，答辩人生产的电动车在江苏省
任何区域均能依法领取牌照，且电动车本身不可能发生自
燃(原告也称从未遇到过)。在答辩人经营的这么多年中，也



没有发生过电动车自燃事件。本案中不管是从事故现场的勘
查笔录，还是火灾原因认定书等都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火灾原
因是由于装运电动车不当引起火灾的，况且装运车辆时由原
被告、货运部等共同完成。因此，答辩人不承担损失赔偿责
任。

施工企业合同毛利是算出来的篇五

答辩人：盐城市ht运输有限公司，住所：盐城市开放大
道***号##物流园2、3号，法定代表人：zh。

答辩人就zbl诉我单位公路运输合同纠纷向贵院提起民事诉讼
一案，答辩如下：

首先，通观原告的诉状，我们不难发现，原告可能混淆了公
路运输合同纠纷与保险合同纠纷的法律性质。

在此，我们愿意向被告郑重声明，我单位与原告之间为公路
运输合同关系，而非保险合同关系。

因此，我们愿意按照有关运输合同的.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民
事责任，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想，人民法院绝对不会按照
原告所提交的诉状中的请求，按照保险责任的范围判决我们
承担。

众所周知，商场如战场，风险无处不在。

仅就大宗货物异地买卖而言，我们扣除市场行情被动、政策
变化等外在因素外，仅就其本身而言，还存在双方支付风险、
货物质量风险、数量差异风险、运输风险等故，相关的应对
和规避措施就显得尤其重要。

如今我国的相关法律也为此提供法律保障手段，比如，信用
证制度、保险制度，等等。



体现在货物托运、运输、接收上，就为托运人或者收货人应
依法为所托运货物投保货物运输保险，以防范有可能因货物
运输过程因种种意外而致的货物损耗甚至灭失。

如果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未投保该货物的运输保险，根据我国
相关法律及交易习惯，应认定为其本人主观存在严重过失。

而一旦相关货物在运输过程中万一真的出现了意外的损毁灭
失，那么，其因自身的严重过失应承担相应的严重后果。

我们知道，承运人的责任是运输货物，当然包括安全运输的
义务。

如果承担人违反安全运输义务，依法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
的赔偿责任。

在这里，法律所规定的“与其过错相适应”一词的限定，就
显得尤其重要。

这是我国民商法律中的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公平原则和过
错责任原则在法律责任认定和归结上的具体体现。

至于本案，ht公司收取运费，而且收取的仅仅是运输货物的费
用，所以，根据法律规定，本公司仅承担因运输不能或者由
于主观因素而致过分迟延交货或者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因承运
人的过错原因而致数量严重减少等方面的过错赔偿责任。

因为本公司收取的仅仅是运费，故本公司无义务为托运人投
保货物运输保险。

即使要求本公司为托运人投保货物运输保险，那么，本公司
作为承运人也只能是在收取了托运人的保费后代为办理货物
保险!总之，我们没有义务为托运人投保货物运输保险，故，
依法不能要求我们承担只有保险合同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才承



担的保险责任，即货物损失赔偿责任;即使保险责任，也只能
依保险合同的约定进行限额赔偿而不是全额赔偿!大家知道，
保险具有一定的风险规避及补偿功能。

我们同样知道，在我国，甚至在世界各国，也只有保险具有
这种风险规避和补偿的功能!换句话说，包括运输合同在内的
其它所有合同均不具有风险规避及补偿的功能!

我们提请原告注意，你20万元的货物不投保，难道一点过错
没有吗?

我们想进一步请教原告，如果你上述答案是肯定的，那么，
请问：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之一的运输企业还有存在的可能
吗?!更不要说运输行业的发展了。

如果真的像原告所理解的那样，即使是像中国国际海运集团
这样的巨头也将承受不起!!——收了你200元运费，却要承担
高达20万元的赔偿责任!真是岂有此理!

原告应该知道，在本案事故中，事故的发生是车辆发生火灾，
而火灾是意外事件，并非人为原因，故作为承运人，本单位
无任何过错，故不应承担无任何责任。

恰恰相反，我单位也是事故受害方。

如果原告坚持往我单位推责任，说我单位未尽安全维护责任，
那么，请原告注意，我单位的车辆，我们比谁都爱惜!我们不
但坚持例行维护，而且我单位外聘了车辆专职维护人员，对
车辆的维护，我单位是维修单位维护和本单位专人自行维护
相结合。

但是，尽管如此，谁能够保证机器运行会一点故障不出?!所
以，发生事故，那纯属意外，所以，我们没有过错，而我们
没有过错，凭什么要我们承担货物损失的赔偿责任?!难道我



国合同法上规定运输合同中承运人的责任是无过错赔偿责任
不成?!

有一点，我们提请请原告正视,————在本案中，我单位在
与托运人所签订的《货物托运协议》中第3条中，明确约
定“托运人托运的货物应上全额保险，已参加保险的货物，
发生灭失或损坏，按保险条例规定理赔;如不投保险，发生货
物丢失或损坏，由承运人按单位运费的1-3倍赔偿。

由此可见，我单位已尽到了作为承运人应有的善意的合理的
提醒义务。

我们不知道，你托运人及收货人未依约定投保，反而向我单
位主张损失赔偿，有何道理?

因此，在本案中，ht公司作为承运人，与托运人所签订的仅仅
是货物运输合同，而并不是保险合同，所以，因意外事故而
致的该批次货物的意外损毁，我单位只能承担依法依约规定
和约定的相应赔偿责任。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61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
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
交易习惯确定。

而本案中，ht公司在与托运签订的协议中的上述约定，不仅仅
是签约双方的约定，更是完全按照货物运输的交易习惯确定
的。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情形，原告不能否认，——原告作为一
名久战商场的老板，理所当然地十分清晰地知道一个众所周
知的商业习惯，就是你所托运的货物如果价值较大甚至巨大，
那么，即使你不向保险公司投保保险，但是，你如果想要承
运人承担运输安全及对所托运货物的价值的保证责任，那么，



你就必须与承运人另外签订货物保价协议，或者在托运单据
上的保价栏中填写保价款项，并实际交付保价费，那么，一
旦承运人因运输意外而致货物毁损灭失，那么承运人就必须
依保价协议或者保价条款或者托运单据上的保价金额约定承
担约定的赔付责任。

这种运输形式，就是保价运输。

而在本案中，按照商业习惯，保价的费率正常为5%。

我们可以计算出，在本案中，如果搬运人将其20万元货物进
行保价，那么，他就应该向承运人支付10000元保价费。

你搬运人未向我单位进行保价，凭什么我单位承担保价责
任?!你托运人没有向我单位进行保价，凭什么要求我单位在
没有过错以及合同约定的情形下赔偿你的全部损失?!我们之
间仅仅是普通公路货物运输，没有保价，你凭什么要我单位
承担保价运输项下的责任?!

(保价运输是指运输企业与托运人共同确定的以托运人申明货
物价值为基础的一种特殊运输方式。

保价就是托运人向承运人声明其托运货物的实际价值。

凡按保价运输的货物，托运人除缴纳运输费用外，还要按照
规定缴纳一定的保价费。

在保价运输中，货物全部灭失，按货物保价声明价格赔偿;货
物部分毁损或灭失，按实际损失赔偿;货物实际损失高于声明
价格的，按声明价格赔偿;货物能修复的，按修理费加维修取
送费赔偿。

一般保价费率为5%。



大家知道，本案中的货物运费为570元。

我方实际收取200元(这200元，还不够实际油耗和过路
费!——你托运人和收货人并未按照约定缴纳全部运费，那么，
如果你要我单位承担某种责任的话，我单位顶多只能承担所
实际收取运费与约定运费之比例相适应的责任!难道不对吗?)。

故按照约定和交易习惯，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如果原告接
受调解，那么，我方愿意以签约运费、货运合同约定赔偿比
例的上限的双倍数额进行赔偿，也即570元×3倍×2倍=3420
元赔偿原告，对于超出此数的赔偿金额，我方不能认可，更
不可能接受。

我单位愿意在最后再次善意地提请原告注意，按照本案中的
运输合同所约定，我单位的最高赔偿责任为570元×3倍=1710
元!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实在离谱，于法无据，于理不通，
于情不符。

我们相信，人民法院会坚持法律规定，不会支持原告的不合
法的诉讼请求，而会依法进行审理和裁判的。

此致

射阳县人民法院

答辩人：盐城市ht运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zh

代理人：朱宏炜宗潜

2xxx年8月30日


